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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都府行复[2021]004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赖某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

申请人赖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

作出的穗公花行不罚决字〔2021〕00002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

定一案，本府依法受理后，进行了调查审理，本案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1、被申请人查明的事实有误，戴某某不在

现场，双方没有调解成功，被申请人应继续调查处理。2、

医院诊断用拳头击伤左胸，造成心痛气短供血不足，呼吸

困难，经过医治，自己用了 1024 元，误工 24 天，营养费

500 元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行不罚决字

〔2021〕00002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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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

2020 年 10 月 20 日 7 时许，被申请人城西派出所（下称

城西所）接申请人赖某某（男，72 岁，花都区炭步镇人）报

警称其与门卫发生纠纷，被对方打了一拳。城西所民警到场

后了解，系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 X号永苑楼小区门

卫戴某某（男，71 岁，花都区赤坭镇人）与同为门卫的申请

人发生纠纷。申请人以需先到医院进行治疗为由未到公安机

关备案。11 月 1 日，申请人再次到所报称其被人殴打，被申

请人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处理，并向戴某某和证人杨某某开展

调查。经调查，因申请人上班时被戴某某告知自己已被公司

辞退，不解原因遂与戴某某理论后相互拉扯。申请人称其被

戴某某用右手手掌推胸口一下。经鉴定，申请人体表未检见

明显暴力性损伤。戴某某和证人杨某某的笔录指出戴某某未

动手殴打申请人。因本案系申请人与戴某某因民间纠纷引起

的推搡，被申请人为化解矛盾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并于 12

月 31 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，该案以调

解结案。后申请人称其不满调解协议，又再次提出控告，被

申请人遂于 2021 年 1 月 6 日依法作出穗公花行不罚决字

[2021]00002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当日将该决定

书送达申请人与戴某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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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与申辩、被侵害人陈述、

证人证言、鉴定意见、书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为证。

二、被申请人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不予处罚符合

法律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条：“对

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，情节较轻的，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。经公安

机关调解，当事人达成协议的，不予处罚。经调解未达成协

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

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，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

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”之规定，当事人双方

因工作问题引起徒手轻微推搡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并

履行，被申请人依法对戴某某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

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裁量适当。

关于申请人的复议理由，被申请人回应如下：首先，城

西所在对申请人和戴某某进行调解时，系在双方自愿平等的

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，且调解协议当场履行完毕。因此，城

西所制作的穗公（花西）调解字[2020]第 12031 号《治安调

解协议书》真实有效。最后，申请人治疗花费的医药费等其

他费用与本案无关，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戴某某主张。综

上，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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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行不罚决字

[2021]00002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,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

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裁量适当。请广州市花都

区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府查明：2020 年 10 月 20 日 7 时许，申请人向被申

请人城西派出所报警称其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

X 号永苑楼小区（下称永苑楼）门卫戴某某发生纠纷，被对

方打了一拳。被申请人城西派出所接报后组织警员到现场

处理，民警到场后了解系永苑楼门卫戴某某与同为该小区

门卫的申请人发生纠纷，申请人以需先到医院进行治疗为

由未到公安机关备案。申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再次到被

申请人城西派出所报称其被人殴打，被申请人依法受理该

案，并向戴某某和杨某某开展调查，经调查，因申请人上班

时被戴某某告知自己已被公司辞退，申请人不解原因遂与戴

某某理论后相互拉扯。申请人称其被戴某某用右手推胸口一

下，经鉴定，申请人体表未检见明显暴力性损伤。同时，戴

某某及杨某某的笔录指出戴某某未动手殴打申请人。被申请

人为化解矛盾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

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，该案以调解结

案。后申请人称其不满调解协议，再次提出控告，被申请人

于 2021 年 1 月 6 日依法作出穗公花行不罚决字[2021]00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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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与戴某某。

申请人对上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。

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、受案回执、询问笔录、辨认

笔录、医院病历、广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书、法医

学伤情检验证明书、鉴定意见通知书、视听资料、治安调

解协议书、诊断证明书、门诊收费票据、不予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、送达回证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,综合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申请人与戴某某存

在相互推搡行为，但并未引发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，被申

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条：“对

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，情节较轻的，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。经公安

机关调解，当事人达成协议的，不予处罚。经调解未达成协

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

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，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

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”之规定，组织双方当事

人进行调解，签订调解协议，并当场履行完毕，合法有据。

申请人再次提出控告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

定亦符合该条款规定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请求撤销上述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，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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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述称其因此次纠纷而产生医药费、营养费、误工

费等费用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与戴某某已经达成调解协议，

且当场履行完毕，申请人若对上述费用有异议，可另行通过

民事诉讼主张权利。

被申请人在案件查办过程中，履行了调查取证、组织

调解、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等程序，符合相关法

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

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行不罚决字〔2021〕00002

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Ｏ二一年三月二日


